
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6 年自治区本级

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

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9〕

9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 2026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

绩效目标予以公开。

附件：2026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

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

2026 年 3 月 4 日



2026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部门名

称及代

码

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（013001）

部门职

责绩效

目标

1、依法审理法律规定的由本院管辖的和上级法院制度审理的刑事、

民事、行政第一审案件；2、依法审理本院管辖的各类申诉和申请再

审案件；3、依法审理院长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和上级人民法

院指令再审的案件；4、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，针对案

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，依法决定国家赔偿；5、对人民

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；6、做好法院思想政治、组织

宣传、教育培训等工作;按照权限管理法官、司法辅助人员、司法行

政人员及法院各类聘用人员；7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;接待处理当

事人来信、来访,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；8、负责向本级人民代

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院各项审判工作；完成利通区党委、人

大及上级法院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；9、做好各项审判信息、统计、

报表的汇总上报工作;做好本院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的管理工作；10、

负责其他应当由本院负责的工作；

备

注

一级指

标

二级

指标

三级指标

财政政策性绩效目标 部门预算绩效目标
部门

指标值

预算执

行绩效

目标

结转

资金

2025 年底以前结转资

金全部编入2026年部

门预算

编入 2026 年部门预算的结转资

金占部门实际全部结转资金的

百分率

100%

结余

资金

2025 年底以前结余资

金全部申报上缴财政

上缴（包括收回）2025 年底以

前结余资金占部门实际全部结

余资金的百分率

100%

预算

调剂

2026 年执行中不发生

预算科目调剂

2026 年执行中发生预算科目调

剂资金占部门预算的百分率
≤10%

2026 年执行中不发生

预算级次调剂

2026 年执行中发生预算级次调

剂资金占部门预算的百分率
0%

2026 年执行中不发生

预算追加

2026 年执行中发生预算追加资

金占部门预算的百分率
≤10%

绩效

目标

调整

发生预算调剂的，绩

效目标也要同步调整

调整绩效目标对应资金额占预

算调剂的百分率
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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